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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温泉景区污水处理站 
行业类

别 

环保工

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抚州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项目性

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抚州市临川区水利局 

临水字〔2020〕31 号，2020 年 4 月 27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6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江西融信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江西楚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江西省江信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江西融信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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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水利部关于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

〔2019〕160 号）等有关规定的要求，2022 年 6 月 3 日，抚州市文

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抚州市临川区主持召开了温泉景

区污水处理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施工单位江西

楚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江西省江信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江西融信环境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共 6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成员名单附后）。 

验收组成员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有关技术资料，听取了建

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质询、讨论，形成了温泉景区污水处理站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温泉景区污水处理站位于抚州市温泉镇绿茵路以北、甘泉路以

西，花园路以南，月泉路以东，中心地理坐标为：N27°58′45.10″，

E116°12′43.19″。本项目用地面积为 2250m
2，总建筑面积为

637.40m
2，建筑占地面积 517m

2，道路面积为 1186.06m
2。本项目

地上建筑包括 1 栋综合用房，五台贝斯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总占

地面积为 517.00m
2；地下建筑为格栅渠，沉沙池，调节池，污泥浓

缩池，排放井，地下总建筑面积为 121.65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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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27420m
2，其中永久占地 2250m

2，临时占

地 492m
2。本项目实际挖填土石方 14337.07m

3，其中：挖方总量

13929.59m
3，填方总量 407.48m

3，经土石方调配平衡后，余方

13522.11m
3，运至抚州临川温泉景区三翁（戏曲）小镇二期项目回

填。本工程项目法人为抚州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概算总投资为 3300 万元，其中土建工程投资 1060 万元，资金由

企业自筹解决。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0 年 4 月 27 日，抚州市临川区水利局下发了《关于温泉景

区污水处理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批复》（临水字〔2020〕31

号）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0 年 6 月，建设单位委托江西融信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2022 年 5 月，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提交了《温泉景区污水处理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足额

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基本完整；水土流失防治

任务完成；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到方案批复目标值；相关资料数据

可信；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完成的水土保持设

施达到合格标准；达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在查看现场、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听取相关单位汇报后，

经充分讨论认为：该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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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保

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管护责任已

经落实，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建设单位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其正常

运行和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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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名 单位 
职务/职

称 
签字 备注 

组长 廖海滨 
抚州市文化旅游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主管  建设单位 

 

胡赢 
江西融信环境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 
助工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袁世凡 
江西省江信工程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 
总监  监理单位 

李伟 
江西融信环境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

单位 

鄢建平 
江西楚泉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施工单位 

付韶平 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 高工  特邀专家 

 


